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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8月1日(周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1日 9:15一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

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日

上午9:15一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

物流中心1栋1楼0116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
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1人，代表股

东1名，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51,630,31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9881%；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61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414,771,562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15.9711%。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 617 名，代表可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466,401,87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9592%。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计615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6,317,86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013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金杜（广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

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通过《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60,707,9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8.7792%；反对 2,873,8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162%；弃权2,8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047%。

2、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申请授信额
度，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60,658,0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8.7685%；反对 2,896,4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210%；弃权2,84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105%。

3、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60,708,7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8.7793%；反对 2,881,2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178%；弃权2,8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029%。

4、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通数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向广东华兴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60,558,6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8.7472%；反对 3,001,8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436%；弃权2,84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6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092%。

5、通过《关于公司为两家子公司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外汇和衍生
品交易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50,891,6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6.6745%；反对 12,664,1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2.7153%；弃权2,8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102%。

6、通过《关于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
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60,563,8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8.7483%；反对 2,988,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6407%；弃权2,84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110%。

7、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公司为参股公司湖南怀化国际陆港经开区怡亚通
供应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450,604,4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6.6129%；反对 12,942,6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2.7750%；弃权2,8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6121%。

8、通过《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 461,059,7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98.8546%；反对 2,68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0.5764%；弃权2,6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7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0.56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75,76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79.7016%；反对2,68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
10.2144%；弃权 2,6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72,6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股东所持可行使表决权股份的10.084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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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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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为保证所有投资者获取信息的公平、准确、完整，并及时了解公司经营动态，公
司将主动披露相关中标及签订合同的信息。

一、签约项目情况
2025年7月份，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千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人民币

281,380.1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国家和地方电网

签约单位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智能缆网）

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智能缆网）

小计

客户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产品类别

智能电网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合同总价
（万元）

16,097.16

11,657.70

9,176.36

36,931.22

2、其他战略客户

签约单位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智能缆网）

远东电缆（宜宾）有限公司
（智能缆网）

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智能缆网）

安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缆网）

远东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电池）

江西远东锂电有限公司
（智能电池）

远东铜箔有限公司
（智能电池）

北京京航安机场工程有限公司
（智慧机场）

合计

客户/项目所在地

佛山市

苏州市

青岛市

上海市

武汉市

武汉市

嘉兴市

天津市

长沙市

无锡市

成都市

北京市

北京市

上海市

上海市

西安市

深圳市

连云港市

上海市

温州市

连云港市

宿州市

泸州市

深圳市

青岛市

济南市

衢州市

淄博市

宿迁市

深圳市

乌鲁木齐市

西安市

雅安市

兰州市

北京市

杭州市

西安市

邯郸市

南京市

苏州市

徐州市

北京市

沧州市

南京市

南京市

南京市

南京市

无锡市

陇南市

成都市

石家庄市

兰州市

深圳市

惠州市

扬州市

郑州市

常州市

商丘市

衡水市

成都市

南京市

中国

衡水市

香港

广州市

中国

内蒙古自治区

广州市

产品类别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清洁能源线缆

智能交通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数字通讯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数字通讯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电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清洁能源线缆

智能制造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数字通讯线缆

绿色建筑线缆

储能系统

工商业储能

锂电池

锂电铜箔

智慧机场项目

智慧机场项目

智慧机场项目

合同总价
（万元）

11,300.00

10,000.00

7,860.22

7,000.00

6,486.60

6,000.00

5,450.00

5,235.50

5,052.99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4,227.93

3,508.12

3,100.00

3,000.00

3,000.00

2,685.18

2,600.00

2,294.27

2,277.68

2,241.73

2,049.84

2,000.00

2,000.00

2,000.00

1,822.93

1,657.67

1,600.00

1,544.96

1,524.17

1,387.26

1,377.11

1,370.95

1,365.25

1,319.54

1,309.15

1,283.40

1,23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159.99

1,123.32

1,031.28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100.00

1,485.00

1,242.04

1,080.00

56,580.04

1,425.11

1,554.00

1,817.37

3,878.74

2,023.60

1,186.00

244,448.94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智能缆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龙头/领跑企业，上述合同订单将对公司

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的履行可能受极端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宏观环境和行业政策、客

户自身因素等的影响，造成无法如期或全部履约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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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7/23，由公司董事长蒋锡培先生提议

2024年7月22日~2025年8月29日

15,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945.39万股

0.88%

10,244.19万元

4.21元/股~5.6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7月，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在未来将前述回

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9元/股，实施期限为自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25年 3月,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回购价格上限并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议案》，公司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

超过人民币 4.7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7.12元/股，同时将回购股份资金来源

由“自有资金”调整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3月披

露的《关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并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来源的公告》。

2025年7月，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

融机构申请股票回购贷款及贷款承诺的议案》，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分行申请股票回购贷款及贷款承诺，贷款期限不超过 3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2025年7月，公司取得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出具的《股票回购增持

贷款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披露的《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

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2025年7月，公司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的议案》，鉴于公司已取得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出

具的《股票回购增持贷款承诺函》，并正在推进回购贷款相关事宜，为保障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顺利实施，公司对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延至2025年8月29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5年7月披露的《关于延长回购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

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已取得回购贷款并持续推进回购事宜，累计回购

股份 1,945.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65元/
股、最低价为 4.2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244.19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8月13日
● 赎回价格：100.7068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8月14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8月8日
截至 2025年 8月 1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8月 8日（“齐鲁转债”最后交易日）

仅剩5个交易日，2025年8月8日为“齐鲁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8月13日
截至2025年8月1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8月13日（“齐鲁转债”最后转股日）

仅剩8个交易日，2025年8月13日为“齐鲁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齐鲁转债”将自2025年8月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齐鲁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5.00

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
（合计人民币 100.7068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
失。

● 特提醒“齐鲁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实施转股或卖出交易，以避免可
能面临的投资损失。

●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有关规定，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自 2025年 6月 3日至 2025年 7月 4日期间，齐鲁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齐鲁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2日起转股价格由5.14元/股调整为5.00元/股）
的130%（含130%），已触发“齐鲁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7月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
赎回“齐鲁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齐鲁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齐鲁转债”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齐
鲁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齐鲁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经相关监
管部门批准（如需），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
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本公司转股
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本
公司有权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算头不算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交易规则，自 2025年 6月 3日至 2025年 7月 4日

期间，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齐鲁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含130%），已触发“齐鲁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与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登记日为 2025年 8月 13日，赎回对象为 2025年 8月 13日收市后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齐鲁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人民币100.7068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1.0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息日：2024年11月29日）起至本计息年

度赎回日（2025年8月14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258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00%×258/365=0.7068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7068=100.7068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齐鲁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齐鲁

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个交易日（2025年8月14日）

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齐鲁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

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8月14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
相应的“齐鲁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 2025年 8月 1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8月 8日（“齐鲁转债”最后交易日）

仅剩5个交易日，2025年8月8日为“齐鲁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8月8日
收市后，“齐鲁转债”将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8月1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8月13日（“齐鲁转债”最后转股日）
仅剩8个交易日，2025年8月13日为“齐鲁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2025年8月13
日收市后，“齐鲁转债”将停止转股。

（七）摘牌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齐鲁转债”将自2025年8月1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齐鲁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
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7068元（含
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5654元（税后）。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齐鲁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
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068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
年 12月 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
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068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8月1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8月8日（“齐鲁转债”最后交易

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5年8月8日为“齐鲁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8
月13日（“齐鲁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2025年8月13日为“齐鲁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齐鲁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齐鲁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
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2025年8月13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齐鲁转债”将全部
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并按照人民币100.7068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
回完成后，“齐鲁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齐鲁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5 年 8 月 1 日收盘价为人民币
120.691元/张）与赎回价格（人民币 100.7068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
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齐鲁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1-86075850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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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代码：113065 可转债简称：齐鲁转债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齐鲁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十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

月 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15号
西部材料会议中心会议室-1；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延安先生；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列席

了会议；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233人，代表股份 172,222,34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76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人，代表股份 164,597,
54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1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1
人，代表股份7,624,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1人，代表股
份 7,624,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18%。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1人，代表股份 7,624,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618%。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2,161,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46%；反对 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4%；弃权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5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0%；反对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26%；弃权 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陈思怡律师及刘瑞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股

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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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用于后期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来源。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
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9.77元/股
（含）。按照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9.77元/股（含）计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 3,070,625股至 6,141,248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实施完毕或
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5年4月2日起至2026年4
月1日止。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将
回购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调整
至“不低于人民币1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除上述事项调整
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2）。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11,084,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86%，其中，最高成交价为7.1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0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5,968,071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间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

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并依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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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回购资金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回购股份用于未来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4
月24日、4月26日分别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7）、《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2）以及《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4）。

2025年 5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0），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
限由11.00元/股（含）调整为10.85元/股（含）。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
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买入公司股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适时实施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并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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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5，由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提议

2025年6月30日~2026年6月29日

0.5亿元~1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日，2025年6月

30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减少
注册资本。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18.63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0.5亿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2025年7月1日披露的《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及2025年7月10日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7月31日，公司暂未开展股票回购，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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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